
獨立‧公正‧專業

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
水路事故調查簡介

報告人：李延年/水路調查組長

日期：109年9月25日



報告事項

業務職掌/組織架構

重大運輸事故調查

重大水路事故調查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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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業務職掌/組織架構



職掌

發掘肇因及風
險因素、提出
安全改善建議

防止類似事
件再次發生

提升調查技術

執行預防性研究

提出改善建議

國
家
運
輸
安
全
調
查
委
員
會

調查航空、
水路、鐵道
及公路之重
大運輸事故

調查重大運輸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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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事故調查
平行調查 參與式調查

(航港局及縣市政府等)

違法違規行政處分

監理調查

(運安會)

找到根源因素避免類

似事故再發生

安全調查

管理調查

(營運機關(構))

違反公司規章懲處

6

合作協議合作協議

共同確認事實資料，基於專業分析事故肇因與風險

司法檢察調查

監察院調查



 編制員額75人(5名政務人員、
15位職員、53位約聘調查人員、
2位技工友)

 委員會專任委員5人、兼任委員
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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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安會組織架構-中央3級獨立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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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委員
李 綱

專任委員
郭振華

專任委員
葉名山

兼任委員
紀佳芬

兼任委員
劉宏一

兼任委員
陶治中

兼任委員
鍾志成

兼任委員
吳昆峯

兼任委員
楊淑文

副主任委員
許悅玲

主任委員
楊宏智

航空專業小組
召 集 人 許悅玲
副召集人 郭振華 劉宏一

楊淑文 許悅玲 紀佳芬 李 綱

鐵道專業小組
召 集 人 李 綱
副召集人 葉名山 鍾志成

楊淑文 紀佳芬 郭振華 吳昆峯

水路專業小組
召 集 人 郭振華
副召集人 許悅玲 陶治中

楊淑文 紀佳芬 劉宏一 李 綱

公路專業小組
召 集 人 葉名山
副召集人 李 綱 吳昆峯

楊淑文 郭振華 陶治中 鍾志成

諮詢委員
朱燿華

諮詢委員
林信得

諮詢委員
阮祥運

諮詢委員
陳勁甫

諮詢委員
曾大仁

諮詢委員
蔡輝昇

諮詢委員
郭育良

諮詢委員
陳昭岑

諮詢委員
滕春慈

諮詢委員
方信雄

諮詢委員
張玉君

諮詢委員
郭育良

諮詢委員
林彬

諮詢委員
龍文馨

諮詢委員
郭育良

諮詢委員
陳勁甫

諮詢委員
曾大仁

諮詢委員
蔡輝昇

諮詢委員
郭育良

諮詢委員
朱燿華

諮詢委員
邱垂宇

諮詢委員
王仲宇

諮詢委員
楊全斌

諮詢委員
楊綏生

諮詢委員
吳宗修

諮詢委員
許添本

諮詢委員團隊

諮詢委員
王仲宇

諮詢委員
沙志一



水路事故調查編組

 水路專任督導委員1人

 水路組編制6人現有7人：(飛安
會轉任X2，航海X3，輪機X1，
VTS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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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支援人力(人因、疲勞、紀
錄器、工程、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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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人員訓練內規
重大水路事故調查人員訓練手冊

調查人員訓練/資格



獨立‧公正‧專業

新進初始訓練 在職訓練 基礎訓練 進階/專業訓練 年度複訓

航空 25門課
50小時以上

參與1件調查案
+1件調查助理
或2件已結案高

司演練

34門課
50小時以上

本會或國內/外訓
練機構

參與 2 次或 30 

小時
本會或國內/外訓

練機構

水路 10門課
15小時以上

參與1件以上調
查案

無時數規定
國內/外相關訓練
機構(note 1,2,3)

無時數規定
本會或國內/外訓
練機構(note 4)

109年度
7門課

24小時

鐵道 10門課
25小時以上

參與2件以上調
查案

無時數規定
本會或國內/外相

關訓練機構

無時數規定
本會或國內/外訓

練機構

公路 23門課
25小時以上

參與1件以上調
查案

23門課
42小時以上

本會或國內/外相
關訓練機構

9門課
國外訓練機構

1. Fundamentals of Accident Investigation, Cranfield University, UK

2. Marine Accident Investigation, NTSB, USA

3. Marine Accident Investigation Procedures, International Maritime Safety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 Academy, Italy

4. Applied Marine Accident Investigation, Cranfield University, UK

調查人員訓練/資格



實習調查員 調查員(TSI) 分組召集人(GC) 主任調查官(IIC)

航空 在職訓練 至少完成2次調查案 至少完成2次調查案 第1級IIC 至少完成3次調查案
第2級IIC 至少完成2次調查案

水路 在職訓練 至少完成1次調查案 至少完成1次調查案 至少完成2次調查案

鐵道 在職訓練 至少完成2次調查案 至少完成2次調查案 至少完成2次調查案

公路 在職訓練 至少完成1次調查案 至少完成1次調查案 至少完成2次調查案

•調查資格評鑑內規
重大水路事故調查人員資格評鑑程序
108年12月12日運水字第1080003645號函訂定

調查人員訓練/資格



•水路調查組人員調查資格現況

主任調查官：4員

分組召集人：3員

調查員：3員

調查人員訓練/資格



貳、重大運輸事故調查



法源依據
國際：

國際民航公約ICAO ANNEX 13, V11

國際海事組織公約 IMO CI code (MSC.255_84)

國內：

運輸事故調查法

重大運輸事故之範圍

重大水路事故調查作業處理規則

水路事故調查標準作業程序(V0)

民用及公務航空器飛航事故調查作業處理規則

超輕型載具飛航事故調查作業處理規則

遙控無人機飛航事故調查作業處理規則

飛航事故調查標準作業程序(V10)

重大鐵道事故調查作業處理規則

重大公路事故調查作業處理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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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水路事故之範圍_法源

運輸事故調查法第二條第二項：

重大運輸事故之範圍，由運安會會同交通部
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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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2月26日本會會同交通部以令發布，108年8月1日生效



重大水路事故調查範圍

 重大水路事故：指水路失事及水路重大意外事件。

一、水路失事：指民用船舶或公務船舶於運作中發
生非故意行為之事故，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 人員死亡。

2. 船舶全損。

3. 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且經運安會認定有調查之必要。

二、水路重大意外事件：指民用船舶或公務船舶於
運作中發生(11項)情形，有造成水路失事之虞，
且經運安會認定有調查之必要者



第1級

指漁船以外之船舶於運作中之事故，造成人員死亡、船舶全損或對環境有
重大影響且經運安會認定有調查之必要；或運安會認定有重大影響水路安
全之事故者，調查報告採用完整報告格式。

第2級

指漁船於運作中發生之事故，符合「重大水路事故範圍之水路失事」；或
船舶於運作中發生之事故，符合「重大水路事故範圍之水路重大意外事
件」，且經運安會認定有調查之必要者，調查報告採用簡式報告格式。

第3級

指船舶於運作中發生之事故，符合「重大水路事故範圍」，但因物證、人
證等事實資料不足、證據滅失或無法取得，無法進行蒐證、分析及調查者。
調查採用委員會議初報併同調查報告存檔方式結案。

重大水路事故調查案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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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運輸事故

事實資料

分析作業

1. 值日官接獲通報(24小時輪值)

2. 指派現場調查官/主任調查官
3. 調查人員赴事故現場蒐證

委員會審議

改善建議

可能肇因, 風險因素, 安全顧慮

殘骸, 現場記錄, 量測,紀錄器, 航行雷達, 塔台, 

證人訪談, 測試模擬

調查報告

期中安全通告

事實資料報告

調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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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會議
IIC主持/督導委員列席

事實資料確認會議
IIC主持/督導委員列席

媒體&新聞發布
發言人副主任委員

分析結果說明會議
IIC主持/督導委員列席

專業小組檢視會議
督導委員主持
諮詢委員列席

事實資料

分析作業

調查報告草案

委員會議審議

公布調查報告

來會陳述意見

組織會議

專業小組檢視會議
委員初審草案
修改報告，發送相關機關(構)審閱

草案，回覆意見(30/60天)

修改報告，再次發送相關機關(構)

審閱，申請陳述意見(15天)

視須要修改報告 /增列相關機關
(構)未被採納之意見

調查報告審議流程

專
案
調
查
小
組

專
業
小
組

水路事故調查結案參考時程

1.正式報告類 18個月

2.簡式報告類 12個月

3.結案存檔類 3個月



運輸安全改善建議之列管

第27條
政府有關機關（構）於收到運輸事
故調查報告後九十日內應向行政院
提出處理報告，並副知運安會。處
理報告中就運輸事故調查報告之運
輸安全改善建議事項，認為可行者
，應詳提具體之分項執行計畫；認
有窒礙難行者，亦應敘明理由。
前項之分項執行計畫，行政院應列
管之，並由運安會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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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媒體處理原則
詳「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新聞媒體處理原則」
本會指定發言人為副主任委員，得視案件內容授權執行長或事故現場調查官

代為發布相關訊息。
應媒體及乘客家屬之需求，在不涉及與運輸事故調查有關資料之原則下：

可以發布資料
（一） 運具
…

（二） 組員
..

（三） 事故內容
1.發生時間及公司何時被通知
2.未來公司會如何配合災害應變中心搜
救作業及本會調查作業

（四） 公司
（五） 其他經主任委員同意之相關資料

不可以發布資料
（一） 運具

與本事故相關之維修，原因推論
（二） 組員

與本事故相關之組員(操作、訓練、疏失)

（三） 事故內容
1.本事故相關之調查作業，分析與原因等
2.任何與事故調查重點或方向之推斷或責
任歸屬

3.與打撈計劃、處理方式及過程有關
之敘述（不包括遺體）

…



調查中案件相關資料保密規定

運調法第二十一條：除運安會指定之發言人及運安會網站所公布之資
料外，參與調查人員及其主管或雇用人於調查中不得對外揭露任何運
輸事故調查相關之資料。

運調法第三十一條：參與調查人員之雇用人，違反第二十一條規定，
對外揭露與調查相關之資料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
罰鍰。參與調查人員或其主管，違反第二十一條規定，對外揭露與調
查相關之資料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行政罰法第十四條：故意共同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者，依其
行為情節之輕重，分別處罰之。前項情形，因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成
立之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其無此身分或特定關係者，仍處罰之。
因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致處罰有重輕或免除時，其無此身分或特定關
係者，仍處以通常之處罰。



參、重大水路事故調查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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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水路事故調查案件分類統計
 重大水路事故調查案件數統計(至109年9月21日)

月/年 通報數 成案數 月/年 通報數 成案數 月/年 通報數 成案數

8/108 15 11 6/109 21 7 3/110

9 9 7 7 19 4 4

10 6 4 8 22 4 5

11 9 7 9 14 4 6

12 14 5 10 7

1/109 21 6 11 8

2 12 3 12 9

3 19 5 1/110 10

4 15 1 2 11

5 22 5 總計 218 73 12



重大水路事故調查案件分類統計

 重大水路事故調查案船舶種類及事故分類統計
(至109年9月21)

種類 觸礁/

擱淺
傾覆/

沉沒
碰撞 失火 工

安
機械
故障

失蹤 其他 總計

漁船 12 4 19 5 10 50

貨船 5 1 9 1 1 17

客船 1 1 1 3

工作船 1 1 1 3

遊艇

總計 5 14 14 21 7 1 10 1 73



水路事故現場
作業檢查表

事故現場易流失證
據蒐證事項

運安會調查人員未
抵達前各有關單位
協助



獨立‧公正‧專業

簡報完畢


